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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减少 9起、10人、3人，下降 56.25%、58.82%、100.00%。其

中建筑装饰、装修和其他建筑事故 2起，水利和水运工程建筑事

故 1起，房屋建筑事故 2起，建筑安装业事故 2起。（全市建筑

施工事故明细详见附件 4）

（三）道路交通方面事故（运输、经营性）14起、死亡 17

人、受伤 17人，同比分别减少 101起、58人、97人，下降 87.83%、

77.33%、85.09%。涉及货运车辆事故 9 起，占道路运输事故的

64.29%。

（四）其他方面事故3起、死亡3人、无受伤，同比分别减少

1起、2人，下降25.00%、40.00%。

四、事故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全市生产安全形势总体稳定。截止到 11月 30日，全

市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、较大事故同比持续“四下降”，

工矿商贸、道路交通重点行业领域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、受伤人

数同比“三下降”，各重点行业和 17个县（市、区）事故起数、

死亡人数同比均下降 20%以上，达到“压减事故年”目标。

（二）各重点行业领域事故占比大。1-11月全市共发生生产

安全事故 29起，其中道路事故 14 起，占 48.28%，货车车辆事

故居多；建筑施工事故 7起，占 24.14%，事故类型主要有高处

坠落、触电、起重伤害；工贸事故 5 起，占 17.24%，事故原因

主要是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。

五、下步工作建议
















